
( 一 ) 

會議記錄 H E  8 / 2 0 2 0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衞生及環 境委員會  

二零二零 年度第五次會議 記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 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 (星期二 )  

時   間 ：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

地   點 ：  沙田政府合署四樓  

  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丁仕元先生 (主席 )  區議會議員  下午三時零六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陳珮明先生 (副主席 )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程張迎先生 , M H  區議會主席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黃學禮先生  區議會副主席  下午二時四十九分  下午六時二十九分  

陳兆陽先生  區議會議員  下午三時零六分  下午四時零一分  

陳諾恒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六時五十分  

陳運通先生   ”  下午四時二十九分  下午七時四十八分  

鄭仲恒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五時十三分  

張慶樺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四十六分  

趙柱幫先生   ”  下午三時零六分  下午六時零三分  

周曉嵐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零七分  

鍾禮謙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許立燊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黎梓恩先生   ”  下午五時零三分  下午八時零四分  

林港坤博士   ”  下午二時五十六分  下午三時十四分  

李志宏先生   ”  下午三時零一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李世鴻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李永成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二十一分  

廖栢康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二十二分  

盧德明先生   ”  下午三時零六分  下午六時零三分  

勞越洲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雷啟榮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六時五十分  

陸梓峂女士   ”  下午三時零五分  下午五時五十一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麥梓健先生  區議會議員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 下午六時五十分  

麥潤培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三時四十四分  

莫錦貴先生 , B B S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六分  下午三時十四分  

吳錦雄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吳定霖女士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岑子杰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五時十五分  

石威廉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冼卓嵐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六時十四分  

衞慶祥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四十三分  

黃浩鋒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七時二十五分  

黃文萱女士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 下午六時三十一分  

丘文俊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 下午六時五十分  

楊思健先生   ”  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下午四時二十分  

葉  榮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午四時十二分  

容溟舟先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  下午八時零七分  

李彥菁女士 (秘書 ) 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3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王婉姍女士 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 2 )  

甄嘉傑先生  食物環境衞生署沙田區衞生總督察 3  

胡德棠先生 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 (大埔、北區及沙田三 )  

吳毅文先生 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(區域北 ) 4  

李浩然先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 

袁俊傑先生 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 

 
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張家盛先生  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  

陳寶琳女士  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 (特別職務 1 )  

林詩淇女士  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 (特別職務 3 )  

朱錦嫦女士  沙田地政處署理行政助理 /地政 (沙田地政處 )  

甄自成先生  香港消防處田心消防局局長  

朱漫鈴女士  建築署物業事務經理 /沙田東  

 



( 三 )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

曾素麗女士  區議會議員  (已請假 )  

曾  杰先生   ”  (未請假 )  

許銳宇先生   ”  (   ”   )  

 

  負責人  

歡迎辭    

   

 由於主席因事暫時未能出席會議 ，由副主席暫代職務。  

 

  

2 .  副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

會 (衞環會 )本年度第五次會議。  

 

  

委員請假 事宜  

 

  

3 .  主 席 表示 ，沙 田區 議 會 (區議 會 )秘 書 處收 到以 下委 員 書面  

請假：  

 

曾素麗女士        身體不適   

 

  

4 . 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委員請假。  

 

  

通過會議 記錄    

   

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會議記錄  

(會議記錄 H E  6 / 2 0 2 0 )  

 

  

5 . 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 

  

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會議記錄  

(會議記錄 H E  7 / 2 0 2 0 )  

 

  

6 . 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 

 

  



( 四 ) 

  負責人  

續議事項  

 

政府部門就上次會議所議事項的回覆  

(文件 H E  4 3 / 2 0 2 0 )  

 

  

7 .  副 主 席 表 示 曾 與 主 席 於 本 年 七 月 四 日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(食 衞局 )、 衞生署 和 入境 事務 處 要 求 到區 議會 解釋 “ 健康 碼 ＂

等防疫安排。局方於 七月三十日回覆指暫時不會出席會議。副

主席請委員備悉。  

 

  

8 .  副 主 席 指 容 溟 舟 先 生 於 會 前 表 示 欲 匯 報 於 醫 院 管 理 局 (醫

管局 )聯絡小組會議中獲得的資訊。  

 

  

9 .  容溟舟先生表示於今早出席醫管局會議，聽取了新界東聯

網的抗疫措施和醫院管治委員會的報告。  

 

  

1 0 .  副主席表示涉及的內容較多，建議於提問完結後增加一項

議程匯報醫管局聯絡小組會議的資訊。他詢問在席委員是否反

對增加該議程或有其 他意見。  

 

  

1 1 .  副主席表示沒有委員反對或有其他意見，委員一致同意上

述增加議程的安排。  

 

  

1 2 . 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  

討論事項  

 

改善香港環境衞生的策略和工作  

(文件 H E  4 4 / 2 0 2 0 修訂 )  

 

  

1 3 .  副主席表示歡迎部門代表出席會議。  

 

  

1 4 .  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沙田區衞生總督察 3 甄嘉傑先生

簡介文件。  

  



( 五 ) 

  負責人  

1 5 .  李永成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關注選區內的海岸線問題，他希望食環署增加

烏溪沙石灘、渡頭灣和 海星灣的清潔次數，尤其於假

日期間；  

 

( b )  他指曾有人於上述石灘採蠔、掘蜆 和拾取海星和海膽

等，該情況現時於海星灣較為嚴重。他 已與漁農自然

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和 海 事 處 等 部

門溝通。他指雖然海星灣為自然保育區，但只是規劃

署的行政區分，未有納入政府的自然保育範圍內。他

認為該政策有缺失，亦令公眾混 淆。他認為掘蜆、拾

海 星 和 拾 海 膽 等 行 為 影 響 自 然 生 態 ， 卻 沒 有 法 例 規

管，希望各部門改善政策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希望署方加強清理垃圾、宣傳教育和執法。  

 

  

1 6 .  冼卓嵐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關注食物業處所的規管。他指近期於 耀安邨發

現有貨車售賣冰鮮雞和凍肉，並欲了解冰鮮肉類的來

源有否保障和處理有何規管。他表示近期流 行網購冰

鮮肉類，並詢問署方會否就售賣該類冰鮮肉調查和監

管；以及  

 

( b )  除樓宇滲水問題外，因樓宇老化和結構轉變，冷凝水

問題頻生。他詢問署方能否兼 顧處理冷凝水問題。他

指 縱 然 難 以 按 照 處 理 樓 宇 滲 水 和 冷 氣 機 滴 水 的 方 法

追蹤冷凝水的源頭，他希望署方協助調解有關住戶和

處理問題。  

 

  

1 7 .  周曉嵐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新樓宇於鄉郊地方落成，但可供棄置垃圾的地方卻未

  



( 六 ) 

  負責人  

增加。居民因此將垃圾棄置在路旁或小型垃圾桶旁 ，

引致衞生問題。他指署方現按需求調整垃圾桶數量，

並希望署方能先調查情況以調整策略；  

 

( b )  他指鄉郊地方的回收箱數量和容量不一，清理次數較

少，未能鼓勵市民回收，希望署方改善和鼓勵市民參

與回收；  

 

( c )  他希望食環署和屋宇署增撥資源調查滲水源頭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知道署方已增加清洗街道的資源，但希望署方增加

清潔車和清洗點。  

 

1 8 .  容溟舟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大水坑於去年年底有鼠患問題，並感謝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 (康文 署 )將花 槽內的 大型石塊 移走， 居民反

映鼠患情況有所改善。他指鼠隻轉移於食肆出現，他

欲了解署方的滅蟲滅鼠工作；  

 

( b )  他詢問大圍街市完成冷氣加裝工程後，署方會否 檢視

渠管和鼠隻匿藏的地方，以堵塞鼠洞；  

 

( c )  他 詢 問 署 方 何 時 會 於 沙 田 應 用 紅 外 線 熱 成 像 分 析 和

微 波 斷 層 掃 描 等 測 試 ， 並 指 技 術 有 助 分 析 滲 漏 的 原

因；  

 

( d )  他欲了解與水務署進行試驗計劃後，確認由食水 問題

引致並已轉介水務署跟進的個案數目多少。他指 現時

滲 水 投 訴 調 查 聯 合 辦 事 處 (滲 水 辦 )欠 缺 水 務 署 的 參

與；  

 

( e )  大 圍 街 市 冷 氣 安 裝 工 程 將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第 四 季 內 完

成，他詢問會否安排委員參觀工程後的大圍街市，讓

  



( 七 ) 

  負責人  

委員了解檔位情況和安排。他詢 問署方有否因 應疫情

向檔主提供支援；  

 

( f )  他 欲 了 解 第 二 輪 防 疫 抗 疫 基 金 撥 款 能 否 包 括 因 延 遲

獲批牌照而受影響的商戶；以及  

 

( g )  他指沙田區只有數隊人員負責清洗百歲磚，並詢 問會

否於新的潔淨服務合約中增加該類服務。  

 

1 9 .  副主席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水務署並非於滲水辦的編制中，並欲了解部門間

如何合作；以及  

 

( b )  由於耀安邨為租置屋邨，他希望房屋署可就冷凝水問

題補充。  

 

  

2 0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可 按 需 要 安 排 承 辦 商 增 加 烏 溪 沙 海 星 灣 清 潔

次 數 ， 亦 贊 成 可 從 教 育 著 手 提 升 市 民 的 自 然 保 育 意

識；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食 環 署 會 按 照 食 物 業 處 所 發 牌 條 件 監 管 經 營

網上商店的持牌食物業處所。食環署總部亦有團隊負

責調查網上商店，若搜集到充分證據顯示有網上商店

無牌製作食物出售，就會聯同食環署相關分區人員向

無牌經營食物業的網上商店 負責人作出檢控；  

 

( c )  他指冷凝水不屬於環境衞生滋擾範圍，須由住戶互相

協調溝通，如調整冷氣機的撥片角度，以解決問題； 

 

( d )  他表示本區較多村屋和小型私人發展項 目，食環署 若

能提早掌握發展計畫的前瞻性資料，便可預計垃圾收

集的需求，作出合適的安排；  

  



( 八 ) 

  負責人  

( e )  放置回收箱時署方除考慮附近居民意見外，一般會於

鄉村垃圾站旁放置環保回收箱，同時會不時檢視實際

情況，確保放置環保箱的位置合適；  

 

( f )  署方與屋宇署會適時檢視滲水辦的人手需要，以確保

處理投訴的效率；  

 

( g )  他 表 示 現 時 沙 田 區 的 高 速 自 轉 式 高 壓 洗 地 盤 清 潔 隊

已增加到 8 隊，署方會視乎實際情況考慮調整清潔隊

數目；  

 

( h )  就大水坑鼠患問題，在移除花槽的石塊後鼠患情 況有

所改善。署方 恒常有為大水坑村一帶公眾地方提供防

治蟲鼠服務，若 發現有鼠 患跡象，會即時處理。他指

署方亦會根據相關法例、牌照條 件，監管食肆，在恒

常的衞生巡查時，若發現食肆違反相關法例、牌照條

件 ， 署 方 會 向 持 牌 人 或 有 關 人 士 採 取 執 法 或 規 管 行

動；  

 

( i )  他指大圍街市在工程後鼠患情況已有所改善。在檔戶

恢復營業前，署方的 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會再提供 可

行的防鼠建議，建築署亦會協助改善防鼠設施，如在

渠隔下加裝防鼠網、封閉喉管穿牆洞孔和在門身上安

裝防鼠踢腳板等；  

 

( j )  他指申請防疫抗疫基金須持有牌照，故此未能安排重

新發放；以及  

 

( k )  他表示暫時沒有關於偵測滲水的技術的資料，或可 稍

後補充。  

 

2 1 .  黃文萱女士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她指環境問題牽涉多個部門，並詢問食環署會否定期

與其他部門就鼠患和蚊患問題溝通 ；  

 

  



( 九 ) 

  負責人  

( b )  她指若私人屋苑的衞生情況不理想，難以透過官方渠

道反映，並詢問可否安排定期會面和巡查屋苑；  

 

( c )  她 欲 了 解 會 否 於 沙 田 的 滲 水 辦 引 入 紅 外 線 等 技 術 以

追蹤滲水源頭；以及  

 

( d )  她指食水滲漏為滲水的原因之一，並詢問署方會否考

慮邀請水務署加入滲水辦。  

 

2 2 .  李世鴻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感謝食環署和房屋署處理蚊患和鼠患的工作。他指

翠 田 街 路 旁 雜 草 叢 生 ， 亦 有 人 放 置 發 泡 膠 箱 造 成 積

水。他希望食環署和房屋署可盡快清理垃圾，以及 康

文署可盡快清除雜草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大圍上蓋的發展項目，或導致今年鼠患問題較

為嚴重。他希望食環署與承建商聯絡，以了解地盤的

衞生情況。他指區內的商鋪經常於晚間落貨，將蔬菜

放置於路旁，吸引鼠隻。他詢問食環署會否就有關情

況採取行動；  

 

( c )  署方會否於大圍街市啟用後提醒商戶妥善貯存貨品，

以免為鼠隻提供糧食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表示署方在清理城門河的垃圾後，曾將垃圾放置於

東鐵線橋下的花床逾 1 星期，並提醒署方跟進。  

 

  

2 3 .  石威廉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沙田區內的樓宇滲水個案較多，並指出滲水辦

處理投訴需時過長。他認為新技術能增加追蹤滲水源

頭的效率，希望 署方盡快引入技 術。另外，他亦 希望

署方能增加人手處理滲水投 訴；以及  

 

  



( 十 ) 

  負責人  

( b )  他指沙田 民政事 務處 (民 政處 )處 理違例停 泊單車 的效

率較低。他欲了解處方有否檢討清理違例停 泊單車的

計劃。  

 

2 4 .  麥潤培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感謝食環署到利安邨調查，找出鼠洞；  

 

( b )  他 認 為 鼠 患 問 題 源 於 民 居 的 衞 生 情 況 以 及 鄰 近 的 食

肆和垃圾房衍生的問題。他表示鼠患問題涉及 管理公

司、業主 和各政府部門，應透過跨部門和跨平台的滅

鼠行動解決鼠患問題。他希望食環署可牽頭聯繫各部

門處理鼠患問題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指由房屋署、基匯資本和佳定管理，近沙安街的露

天停車場內有輛回收車會於深宵打鐵，於公眾地方棄

置回收物 品 和買 賣。他詢 問沙田 地政處 (地政處 )是否

容許在停車場買賣。若否，署方會否調查和告知管理

公司。他表示食 環署、房屋署、環保署和 香港警務處

(警務處 )均表 示 不能處理 ，並希 望可跨部 門處理 相關

衞生問題。  

 

  

2 5 .  副主席表示夜間噪音問題由警務處負責，希望秘書處向警

務處反映。  

 

  

2 6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在民政處的協調下，署方 正陸續聯同區內各私

營 街 市 的 管 理 人 員 在 有 關 街 市 內 進 行 鼠 患 巡 查 及 向

他們提供防鼠滅鼠知識。另外，署方留意到一般公營

屋苑會由潔淨承辦商兼顧防治蟲鼠工作，署方 已向有

關部門提供防治蟲鼠合約的範本，分享採購防治蟲鼠

服務的經驗；  

 

  



( 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( b )  滲水辦與水務署在處理投訴上有適當溝通渠道，若個

案與來水管滲水有關，滲水辦會把個案轉介予水務署

處理；  

 

( c )  行人道旁花槽的垃圾撿拾屬食環署的工作範疇，署方

會加緊執行有關的工作；  

 

( d )  署方會派員定期檢查地盤的蚊患情況，若發現有蚊患

和鼠患的情況，會因應實際情況向地盤負責人執法及

提供防治蟲鼠意見；  

 

( e )  就 城 門 河 垃 圾 處 理 問 題 ， 署 方 會 再 作 檢 視 和 跟 進 處

理；  

 

( f )  他表示會提醒檔戶大圍街市檔戶適當貯 存貨物，以 防

為鼠隻提供食物來源；  

 

( g )  他講解處理滲水的流程。署方會 作濕度監測、在排水

管作色水測試確定是否去水渠損壞導致滲水，再由顧

問 公 司 作 蓄 水 及 灑 水 測 試 檢 查 地 台 及 牆 壁 有 沒 有 滲

漏。於合適的滲水調查個案中，滲水辦 會考慮使用紅

外線等技術；以及  

 

( h )  就屋苑停車場內進行收買活動的問題，署方會留意 屋

苑範圍外，收買活動附近公眾地方的環境衞生情況，

若有需要署方會進行防鼠工作 。  

 

2 7 .  副 主 席 詢 問 環 保 署 進 行 回 收 買 賣 的 車 輛 是 否 需 要 領 取 牌

照。  

 

  

2 8 .  環保署高 級環境 保護主任 (區域 北 ) 4 吳毅文 先 生 表示，要

先了解回收物品的種類為何。若 為一般廢紙、膠 樽和鋁罐，則

不需領取牌照；若為電器，回收 達一定數 量則需領取牌照。他

表示署方會派員到場突 擊巡查，並會與麥潤培先生再跟進。  

 

  



( 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2 9 . 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( 2 )王婉姍女士表示，會與相關部門

審視聯合清理違泊單車行動的次數有否增加的空間。  

 

  

3 0 .  岑子杰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稱讚食環署就公廁翻新計劃提供無分性別洗手間，

關注不同居民的需要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有居民反映鼠患嚴重。他欲了解本文件的資 料

與早前滅鼠計劃的文件是否相同，以及文件是否記錄

滅鼠計劃以外的數據。他表示本年 撿獲老鼠屍體的數

量較往年多，並欲了解是殺滅老鼠的成效提高還是反

映鼠患較往年嚴重。他認同需 採取聯合行動，以解決

區內鼠患問題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指區內蟑螂愈來愈多，並詢問署方會否設立殺滅蟑

螂的獨立項目。  

 

  

3 1 .  勞越洲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對 食 環 署 於 區 內 的 滅 鼠 滅 蚊 和 環 境 衞 生 的 工 作 感

到滿意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表示區內有市民在家裏製作食物並於網上售賣，而

製作食物時的炊煙對鄰居造成影響。他曾就此向食環

署投訴，惟調查後不了了之。他欲向食環署了解有何

條 例 監 管 該 類 食 物 工 場 ， 以 及 署 方 有 否 積 極 提 出 檢

控。  

 

  

3 2 .  鍾禮謙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鞍 誠 街 和 鞍 祿 街 迴 旋 處 附 近 經 常 發 現 由 新 港

城街市商戶棄置的雜物。他希望署方加強巡查並向街

市和商場了解箇中原因；  

  



( 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 

( b )  他 指 有 人 將 廢 棄 電 單 車 放 置 於 馬 鞍 山 公 共 圖 書 館 對

出的路旁，可是路政署表示無法處理，食環署 亦表示

處理車輛並非其權責。他詢問由哪個部門負責處理；

以及  

 

( c )  他指鞍誠街花園外，有小販於橋底或公園範圍放置雜

物，影響市民 出入。他希望康文署和食環署能加強溝

通並清理雜物。  

 

3 3 .  雷啟榮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感謝署方處理火炭區的衞生和滲水問題；  

 

( b )  他指區內較多滲水個案，希 望署方增派人手處理；以

及  

 

( c )  他欲了解紅外線和微波測試技術將何時於沙田使用。 

 

  

3 4 .  副 主 席 向 勞 越 洲 先 生 了 解 食 物 工 場 散 發 的 是 油 煙 還 是 食

物香氣。  

 

  

3 5 .  勞 越 洲 先 生 表 示 該 食 物 工 場 製 作 餃 子 ， 會 產 生 油 煙 和 蒸

氣，影響鄰居。他曾向食環署投 訴，但其後不了 了之，因此希

望跟進情況。  

 

  

3 6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希 望 岑 子 杰 先 生 提 供 鼠 患 地 點 的 資 訊 以 便 跟

進。至於文件 H E  5 2 / 2 0 2 0 顯示的拾獲鼠隻屍體和捕

獲鼠隻數目是來自 2 0 2 0 年 6 月 1 日至 2 0 2 0 年 7 月

3 1 日期間日常滅鼠工作的數據。由於一般情況下不可

能全數拾獲被毒殺鼠隻的屍體。因此，有關的數目可

作參考但未必準確反映鼠患的實際情況。另外食環署

  



( 十四 ) 

  負責人  

會按需要派員跟進公眾地方的蟑螂問題；  

 

( b )  就無牌家居食物工場，他表示會派員調查，若有足夠

證據會作出檢控。署方會就油煙問題與環保署合作並

跟進；  

 

( c )  就街市外的雜物問題，署方會派員了解情況。有需要

時會引用阻礙清掃條例處理。就 鞍誠街有人士隨處擺

放雜物，他指當職員發現有關物品時，會張貼告示要

求 相 關 人 士 在 限 時 內 清 理 雜 物 。 若 限 時 過 後 仍 未 清

理，署方會移除該些物品；  

 

( d )  署方會適時檢視滲水辦人手需要；  

 

( e )  他 表 示 暫 時 未 有 於 沙 田 使 用 紅 外 線 測 試 技 術 的 相 關

資料，會於會後補充；以及  

 

( f )  他指署方未能處理廢棄車輛，但會跟進附近的環境衞

生問題。  

 

3 7 .  吳毅文先生表示，由於住戶改變住宅作商業用途，署方可

循該方面打擊有關情況，按照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執法。若

氣味構成厭惡性滋擾，署方會以通知書形 式要求住戶改善，但

直接循改變住宅用途處理更為有效。  

 

  

3 8 .  副 主 席 詢 問 地 政 處 依 據 哪 些 資 料 釐 定 處 理 廢 棄 車 輛 的 負

責部門，以及路政署與地政處的地界分工為何。  

 

  

3 9 .  沙 田 地 政 處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/地 政 (沙 田 地 政 處 )朱 錦 嫦 女 士

表示，民政事務專員 與警務處、路政署 和地政處已設立了一工

作 小 組 跟 進 廢 棄 車 輛 事 宜 並 曾 於 本 年 六 月 舉 行 會 議 檢 視 有 關

工作。按現行做法，如有關的棄置車輛位於屬路政署負責維修

保養的範圍內，地政處會將個案轉交路政署跟進。如棄置車輛

是在未批租及未撥用的政府土地上，該處則會提供協助並按序

處理。  

  



( 十五 ) 

  負責人  

4 0 .  副主席表示，容溟舟先生辦事處對出的廢置車輛已停泊數

年，惟警方沒有處理，他希望處方留意。  

 

  

4 1 .  麥梓健先生欲了解沙田區何時會採用新式檢測滲水技 術，

並詢問為何沒有於沙田推行先導計劃。他指市民反映色粉測 試

未能協助找出滲水源頭；向食環署反映後，署方只是再次進行

色粉測試。他認為該情況只會不斷重複。由於處理該類個案需

時較長，他詢問可否就該類個案採用新式檢測技 術，而非等待

計劃於沙田推行。  

 

  

4 2 .  主席返回會議室，繼續執行主席職務。  

 

  

4 3 .  李志宏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食 環 署 除 了 於 其 管 理 的 街 市 進 行 滅 鼠 工 作

外，會否於其他私人管理的街市和店鋪進行滅鼠工作

和提供協助。他詢問署方會否在附 近地點增加滅鼠行

動。他指屋邨鼠 患嚴重，希 望署 方與房屋署加強溝通，

協助房屋署進行滅鼠工作；  

 

( b )  他 擔 心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牽 涉 個 人 私 隱 和 網 絡 安 全 問

題，並詢問署方有何保障措施，以及署方可否依據影

像中的車牌對車主作出調查和檢控 ；以及  

 

( c )  就打擊非法張貼海報和標語行動，他欲了解署方 對商

業 海 報 的 定 義 。 他 發 現 仍 有 非 法 張 貼 的 海 報 未 獲 處

理，並詢問若定額罰款無效將如何跟進。他指署方執

法的標準不一，欲了解署方有何準則處理商業標語塗

鴉。  

 

  

4 4 .  衞慶祥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根據文件 H E  5 2 / 2 0 2 0，他詢問殺 滅鼠隻的 數據能否反

映鼠患的嚴重程度和署方的滅鼠能力。他表示鼠隻上

樓的情況愈趨普遍，並多次於傍晚發現沙田街市有鼠

  



( 十六 ) 

  負責人  

隻出沒。他詢問該如何處理；  

 

( b )  他欲了解何謂“密集式滅鼠行動”及其成效，並詢問

為何沙田區未有採取該類行動和會否推行；  

 

( c )  他指去年十一月，有由 世界衞生組織推薦的滅鼠專家

來港向部門提供滅鼠意見。他欲了解有關意見內容、

成效和能否在社區推行；以及  

 

( d )  根據文件 H E  5 2 / 2 0 2 0，他詢問就 隨地亂拋垃圾發出的

傳 票 和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能 否 反 映 問 題 的 嚴 重 程 度 和

署方的工作不足。他舉例指，銅鑼灣山路 4 8 1 B 號線

小巴站加增垃圾桶後，市民仍隨地棄 置垃圾。他詢問

署方曾否作出檢控，並指署方表示會進行教育，惟情

況未有改善。另 外，每逢周日，有外傭將大量垃 圾棄

置於沙田街市和恒生銀行之間的垃圾桶。他詢問署方

是否了解和如何防止有關情況。  

 

4 5 .  程張迎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署方處理冷氣機滴水和滲水的效率不如人意，

並 請 署 方 考 慮 修 例 ， 以 增 加 調 查 人 員 入 屋 調 查 的 權

力。他表示有市民會推搪調查的邀約，藉此拖 延；  

 

( b )  他指署方控制店鋪非法擺賣的執法行動成效不顯著，

沒有阻嚇作用，因此店鋪擺賣範圍依舊伸延至鋪外； 

 

( c )  他指小型食肆的衞生情況，如廚房和食物處理等情況

並不理想。他希望署方可就該類食肆加強巡查、管制

和執法，並指出該類食肆的鼠患嚴重；  

 

( d )  他表示跨部門的工作，如與屋宇署 共同處理劏房和非

法樓宇間隔的去水渠，未能解決 所引致的問題，令市

民不滿；  

  



( 十七 ) 

  負責人  

 

( e )  他支持署方加強對街市肉檔和魚檔環境衞生的管制；

以及  

 

( f )  他感謝署方於車公廟新田圍垃圾站加裝攝錄機，欲了

解其成效，並支持以攝錄機防止人傾倒垃圾。  

 

4 6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目前未有紅外線檢測技術的相關資料，容後補

充；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署 方 已 將 有 關 防 治 蟲 鼠 合 約 的 條 文 範 本 及 管

理經驗與其他部門分享。他指民政處亦提供機會讓署

方與管理公共屋邨和私營街市的職員緊密溝通，提供

防治蟲鼠的意見；  

 

( c )  他指網絡攝錄機可用於拍攝棄置垃圾車輛的車牌，協

助執法人員就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進行 調查，從而檢

控違規人士；  

 

( d )  若 署 方 發 現 有 人 非 法 張 貼 商 業 告 示 ， 會 即 時 作 出 檢

控，在未有發現 該人士下，署方 只能進行清理。他指

署方亦會藉告示上或網絡資訊，搜集證據或 了解張貼

海報人士的習慣，藉以作出執法行動；  

 

( e )  由於鼠隻繁殖力強，防鼠工作不能有一刻停滯，亦難

以簡單從數字衡量防鼠成效。署方亦會考慮應用其 他

有效的防鼠措施。他指沙田街市正進行密 集式控鼠行

動，防治蟲鼠 事務諮詢組已建議在特定地點放置老鼠

籠和老鼠夾，並配合多種誘餌捕鼠；  

 

( f )  就銅鑼灣山路的亂拋垃圾問題，除教育工作外，他亦

會 安 排 便 衣 執 法 人 員 到 場 進 行 執 法 工 作 以 增 加 阻 嚇

性；  

  



( 十八 ) 

  負責人  

( g )  就冷氣機滴水問題，他指署方增加了冷 氣機滴水調查

專員，增加調查的效率和成效；  

 

( h )  他指食環署的首要工作為小販管 理和街道清潔，在跨

部門的行動中，若發現店鋪擺放雜物影 響行人，會向

商戶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署方亦會就執法時 間作出

調節，務求保持行人道暢通；以及  

 

( i )  就食肆後巷的環境衞生問題，署方會加強執法、教育

和執行相關的牌照條件，以改善情況。  

 

4 7 .  黃浩鋒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署 方 會 否 與 房 屋 署 於 美 田 邨 採 取 聯 合 滅 鼠

行動；  

 

( b )  就處理市民於垃圾站胡亂棄置垃圾的問題，他認同署

方可在沒有拍攝街外情況下安裝攝錄機，協助執法； 

 

( c )  他指野猴會翻找垃圾桶。他曾向署方了解新型 腳踏式

垃圾桶，並詢問新式防止野生動物滋擾的垃圾桶和廢

屑箱 (防 止滋擾 垃圾桶和 廢屑箱 )試行計 劃的進 度和將

於何時廣泛使用；  

 

( d )  他指近日有人棄置大型垃圾於 美田邨垃圾站，造成蚊

患和環境衞生問題。他希望署方盡快派出車輛清潔；

以及  

 

( e )  他 指 市 民 投 訴 某 單 位 冷 氣 機 滴 水 。 他 向 食 環 署 反 映

後，署方表 示會由房屋署跟進，但他認為食環署為執

法部門，有責任跟進。  

 

  

4 8 .  周曉嵐先生表示位於火炭桂地街和坳背灣街的車房，於夜

間放置維修工具、車軚等 物品於街道和佔路維修。該問題存在

  



( 十九 ) 

  負責人  

已久，惟未有改善。他希望食環署和環保署關注。  

 

 

4 9 .  鄭仲恒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可 提 供 更 多 機 會 讓 委 員 了 解 署 方 的 工

作；  

 

( b )  他指礙於執法權限，部門各自為政。他詢問署方可否

於屋苑、商場等私人地方定期巡視衞生情況；  

 

( c )  就違法橫額問題，違法人士會於星期五辦公時間後才

懸掛橫額，當署 方發現並處理時，橫額已達宣傳 之效。

他希望署方檢討處理流程；  

 

( d )  他希望署方就網上凍肉團購採取放蛇行動，檢 查凍肉

和送貨設備是否符合標準。他亦希望署方 教育市民有

關買賣該類食品的注意事項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不鼓勵於街道增設大量垃圾桶，認為市民應把垃圾

帶回家中或棄置於垃圾房，並希望署方增加宣傳和教

育。另外，他發 現山上有許多垃 圾，希望漁護署 加強

執法和教育。  

 

  

5 0 .  鍾禮謙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就鞍誠街公園有人非法放置雜物，他希望署方能在張

貼清理物品告示後迅速清走雜物。他懷疑涉事者以非

法 途 徑 取 得 超 市 的 籠 車 ， 希 望 警 方 可 循 刑 事 方 向 調

查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認為廢置車輛的定義不清晰。他認為樹下的範圍並

非路政署和地政處管轄範圍，並詢問該類廢置車輛零

件應由哪個部門處理。  

  



( 二十 ) 

  負責人  

5 1 .  主席表示 會於地 區管理委 員會 (地管會 )會議跟 進廢置車輛

問題。  

 

  

5 2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在民政處的協調下，署方會 繼續 與各屋苑、街市 聯 繫，

提供防鼠工作建議；  

 

( b )  防 止 野 生 動 物 滋 擾 垃 圾 桶 的 試 驗 計 劃 將 於 本 年 第 三

季完成，若成效令人滿 意，署方 根據該設計採購防止

野生動物滋擾垃圾桶，並於沙田區投入使用；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會 向 屋 邨 了 解 棄 置 大 型 垃 圾 的 問 題 並 作 出 改

善；  

 

( d )  關於屋邨內冷氣機滴水的問題，房屋署會處理公共屋

邨的個案，而出售的公屋則由食環署處理；  

 

( e )  有關桂地街的棄置物品，署方會根 據阻礙街道清掃的

方法處理。若貼 出告示後 仍不清理，署方會清走 物 品；

若物品嚴重阻礙街道，會考慮檢控；  

 

( f )  他表示署方會靈活調動人手，在有需要時，星期六、

日亦可安排移除違規橫額；  

 

( g )  食 環 署 會 按 照 食 物 業 處 所 牌 照 條 件 監 管 經 營 網 上 商

店的持牌食物業處所。食環署總部會監察網上團購活

動，若發現商戶 有可疑，署方會 進行調查。若搜 集到

充分證據顯示有網上商店無牌製作食物出售，就會聯

同 食 環 署 相 關 分 區 人 員 向 無 牌 經 營 食 物 業 的 網 上 商

店負責人作出檢控；以及  

 

( h )  就鞍誠街公園有人非法放置雜物，署方會繼續安排在

雜物上張貼「移走障礙物通知書」，在限期過後進 行 清

理。並在掌握充分證據後，就阻礙清掃工作向雜物的

  



( 二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物主作出檢控。  

 

5 3 .  漁護署高級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張家盛先生回覆指，防止

滋擾垃圾桶和廢屑箱的試驗計劃會於本年完成，食環署會跟據

分區要求放置。  

 

  

5 4 .  趙柱幫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地區的環境衞生牽涉不同持份者，須共同解決區

內鼠患問題。過往，民政處曾領導屋邨持份者共同參

與小區滅鼠行動，他認為成效顯 著。他詢問為何本屆

未有推行小區滅鼠行動，並要求食環署和民政處重啟

有關行動；  

 

( b )  他指食環署已購入 A 2 4 氣壓滅鼠器，惟成效不彰。他

詢問署方問題何在。另外，他欲了解 熱能探測攝錄機

如何協助滅鼠工作；  

 

( c )  他希望署方翻新鄉郊的垃圾站，並指沙田圍舊村的垃

圾站仍以碳纖板建成。他希望署方協助翻新，以改善

環境；  

 

( d )  他 希 望 署 方 於 沙 角 街 和 逸 泰 街 使 用 高 溫 氣 壓 洗 地 設

施。他指有市民反映野鴿引致衞生問題，希望有關設

施有助改善該處環境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指滲水辦處理個案平均需時 6 個月。處方會進行導

電感應測濕測試、排水管色水測 試，並於地台、浴 缸

等進行色水測試。惟有個案完成 3 項測試後仍無法找

出滲水源頭。他欲了解為何不在沙田試行新技術，並

希望署方盡快於沙田試行新科技。他表示稍後將有臨

時動議。  

 

 

  



( 二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5 5 .  黃學禮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食環署會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就蚊患和

鼠患問題向私人處所提出檢控。他欲了解署方在檢控

後的跟進行動。他指領展的物業管理不善，如美松苑

的管理每況愈下，蚊患和積水問題嚴重。他詢問署方

將如何跟進；  

 

( b )  他指新型的清洗街道機器成效顯 著，惟數量較少。他

詢問該類機器可供沙田使用的數量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 詢 問 食 環 署 曾 否 成 功 檢 控 餵 飼 野 猴 的 人 士 和 新 型

防止滋擾垃圾桶和廢屑箱將何時於沙田廣泛使用。  

 

  

5 6 .  丘文俊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感 謝 食 環 署 的 防 治 蟲 鼠 隊 就 蚊 患 和 鼠 患 問 題 到 水

泉澳邨和乙明邨提供滅蚊滅鼠的意見和協助；  

 

( b )  他希望署方加強鄉郊地方的防治蟲鼠工作，增加殺滅

蟲鼠的次數；以及  

 

( c )  乙明邨街市的管理公司於近年有所變動，自此關於清

潔衞生和鼠患的投訴個案增加。他希望署方可增加巡

查，並為香港房屋協會提供改善建議。  

 

  

5 7 .  陳珮明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署方雖努力進行滅鼠工作，惟部 分滅鼠儀器未

必適合本地使用。他欲了解專家有何滅鼠建議和可否

向市民公布報告內容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現正進行自願性病毒檢測，並欲了解檢測中心

的醫療垃圾、採樣人員的防護裝備和 場地垃圾的處理

  



( 二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方法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指去年曾表示會於海星灣安裝 3 6 0 度鏡頭以監察海

上垃圾的情況。他詢問 計劃的安排和進展，指沙田共

有 5 至 6 部攝錄機，並詢問於過去 1 年其他部門或機

構曾否索取有關影像作檢控之用。  

 

5 8 .  廖栢康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黃泥頭垃圾站設置了多個傳統大型垃圾桶。由於

垃 圾 桶 蓋 長 期 沒 有 蓋 上 ， 引 來 大 量 野 生 動 物 翻 找 垃

圾，希望食環署盡快更換防止滋擾垃圾桶和廢屑箱； 

 

( b )  他指與楊思健先生捕捉鼠隻後，領展才加強其滅鼠工

作，例如放置老 鼠膠和鼠藥，惟 該措拖未能杜絕鼠患。

他希望署方提供滅鼠建議後，能持續監察業主的滅鼠

工作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認為政府部門礙於分工，互相推搪處理廢車一事。

他詢問警務處處理廢車需時多久和相關程序。  

 

  

5 9 .  黎梓恩先生指滲水辦處理區內樓宇滲水個案需時較長，部

分個案在測試後仍未能找出源頭。他欲了解滲水辦的人手安排

和會否採用其他方法檢測滲水源頭，並認為可參考私人機構檢

測滲水的方法。  

 

  

6 0 .  趙柱幫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補充指沙田圍舊村垃圾站 的編號為 S T  5 8；以及  

 

( b )  若委員要求於沙田區使用新式滲水測試，他詢問滲水

辦能否提供協助。  

 

 

  



( 二十四 ) 

  負責人  

6 1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指 部 份 滅 鼠 儀 器 成 效 不 彰 可 能 是 因 為 誘 餌 被 其 他

環境因素干擾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會檢視沙田圍村垃圾站的狀況，並適時改善；

(會後補充：沙田圍村垃圾站已被納入改善計劃。 )  

 

( c )  署 方 會 因 應 際 需 要 ， 調 整 沙 角 街 和 逸 泰 街 的 洗 地 次

數；  

 

( d )  他 指 屋 宇 署 的 第 三 階 段 調 查 會 衡 量 個 案 是 否 合 適 而

決定是否採用紅外線熱成像分析測試，他指沙田區個

別個案有採用該測試；  

 

( e )  若署方發現私人屋苑的積水 內有蚊子幼蟲滋生，會 向

屋苑管理公司或業主作出檢控；  

 

( f )  他指防止動物滋擾垃圾桶會於本季完成測試，若效果

令人滿意，署方會跟據該規格採購和於沙田區應用； 

 

( g )  他表示會加強監管防治蟲鼠流動隊，以確保於鄉郊的

防治蟲鼠工作達到署方的標 準；以及  

 

( h )  由於腳踏式垃圾桶供應緊張，署方會積 極與供應商跟

進，盡快補充。  

 

  

6 2 .  王 婉 姍 女 士 表 示 民 政 處 一 直 協 調 食 環 署 於 沙 田 區 的 滅 鼠

工作，例如主動聯繫管理公司和食環署，向管理單位提供防鼠

滅鼠的建議。處方會審視資源分配，以適當檢視會否重啟有關

計劃。  

 

  

6 3 .  主 席 詢 問 食 環 署 可 否 公 開 專 家 的 滅 鼠 報 告 和 如 何 處 理 病

毒檢測的垃圾。  

 

  



( 二十五 ) 

  負責人  

6 4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暫 時 未 有 專 家 報 告 的 資 料 ， 有 需 要 會 稍 後 補

充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 指 各 檢 測 中 心 的 垃 圾 會 由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安 排 的 承

辦商負責收集，食環署並沒有提供相關的收集服務 。 

 

  

6 5 .  廖栢康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欲了解署方會否加強監察管理公司的滅鼠工作；以

及  

 

( b )  他 詢 問 署 方 在 哪 些 情 況 下 可 就 衞 生 問 題 向 私 人 屋 苑

提出檢控和相關的檢控數字。  

 

  

6 6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署方仍繼續跟進廣源邨的鼠患情況，亦安排與

屋邨和商場的管理公司跟進；以及  

 

( b )  就蚊患問題，若署方 在私人地方發現蚊子幼蟲，會 向

有關的業主或管理公司作出檢控。就鼠患問題，若發

現有環境衞生滋擾情況導致鼠患問題，署方會 向有關

的業主或管理公司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書，要求在限期

內跟進。若未有在限 期內改善情況，署方可向法庭提

出申訴。  

  

  

6 7 .  主席同意處理周曉嵐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，並詢問委員是

否同意處理。  

 

  

6 8 .  委員同意處理周曉嵐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6 9 .  周曉嵐先生提出以下臨時動議：    



( 二十六 ) 

  負責人  

 

“背景︰  

過去食物及環境衞生署、民政署和環境保護署缺乏完整的

鄉郊地區環保回收策略，沙田區鄉郊地區只有 4 5 個可循

環廢物的回收站點，不能滿足居民需求。不少站點回收箱

長期爆滿，亦不利鄉郊地區居民進行減廢回收，故此 沙田

區議會衞生及環境委員會動議：  

 

1 .  要求食物及環境衞生署、環境保護署、沙田民政處調整

沙田區鄉郊地區的回收策略，包括增加郊鄉地區的回收站

點、增加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的的頻率  

2 .  要求食物及環境衞生署改善鄉郊地區三色回收桶設計，

增加回收桶容量  

3 .  要 求 沙 田 民 政 處 善 用 資 源 加 強 推 動 鄉 郊 地 區 減 廢 回 收

教育工作。 ”  

 

冼卓嵐先生和議。  

 

7 0 .  委員一致通過第 6 9 段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7 1 .  主席同意處理趙柱幫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，並詢問委員是

否同意處理。  

 

  

7 2 .  委員同意處理趙柱幫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7 3 .  趙柱幫先生提出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  沙田區議會衛生及環境委員會動議  

 本 會 就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的 改 善 香 港 環 境 衛 生 的 策 略 和

工作的建議如下：  

 

1 .  要求民政署及食環署重啟小區滅鼠行動，促進不同地區

團體的協作，齊心加強防治蟲鼠，以改善社區環境衛生。  

2 .  要 求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滲 水 投 訴 調 查 聯 合 辦 事 處 (滲 水 辦 )增

  



( 二十七 ) 

  負責人  

加新科技測試技術方法的試點，當中包括於沙田區試行。  

3 .  要求滲水辦增加及購買不同的新科技測試技術，如水樣

本分析、高清紅外線掃描、微波掃描、高精雷達掃描等，

並 結 合 傳 統 方 法 及 新 科 技 測 試 技 術 來 協 助 市 民 解 決 滲 水

問題。 ”  

 

石 威 廉 先 生 、 陳 諾 恒 先 生 、 黃 浩 鋒 先 生 、 程 張 迎 先 生 、

陳 兆 陽 先 生 、 陳 珮 明 先 生 、 丁 仕 元 先 生 、 黎 梓 恩 先 生 、

吳 錦 雄 先 生 、 李 志 宏 先 生 、 勞 越 洲 先 生 、 陳 運 通 先 生 、

廖 栢 康 先 生 、 黃 文 萱 女 士 、 鄭 仲 恒 先 生 、 雷 啟 榮 先 生 、

容 溟 舟 先 生 、 麥 梓 健 先 生 、 陸 梓 峂 女 士 、 吳 定 霖 女 士 、

周 曉 嵐 先 生 、 冼 卓 嵐 先 生 、 鍾 禮 謙 先 生 、 許 立 燊 先 生 、

衞 慶 祥 先 生 、 盧 德 明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7 4 .  容溟舟先生指滲水辦只能處理污水滲漏，而 不能處理食水

滲漏。他指滲水辦會轉介食水滲漏個案予水務署跟 進。他建 議

要求水務署加入滲水辦，一併檢查來水和去水 的滲漏問題。他

建議在第 2 點和第 3 點加入要求水務署加入滲水辦以 盡快檢測

食水滲漏，令滲水個案得以盡快處理和 避免浪費食水。  

 

  

7 5 .  趙柱幫先生提出以下經修訂的臨時動議 ：  

 

“ 沙田區議會衞生及環境委員會動議  

本 會 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改 善 香 港 環 境 衞 生 的 策 略 和 工

作的建議如下：  

 

1 .  要求民政署及食環署重啟小區滅鼠行動，促進不同地區

團體的協作，齊心加強防治蟲鼠，以改善社區環境 衞生。  

2 .  要 求 食 環 署 轄 下 的 滲 水 投 訴 調 查 聯 合 辦 事 處 (滲 水 辦 )增

加新科技測試技術方法的試點，當中包括於沙田區試行。  

3 .  要求水務署加入滲水辦以協助檢測食水滲漏，避免浪費

食水。  

4 .  要求滲水辦增加及購買不同的新科技測試技術，如水樣

本分析、高清紅外線掃描、微波掃描、高精雷達掃描等，

  



( 二十八 ) 

  負責人  

並 結 合 傳 統 方 法 及 新 科 技 測 試 技 術 來 協 助 市 民 解 決 滲 水

問題。”  

 

石 威 廉 先 生 、 陳 諾 恒 先 生 、 黃 浩 鋒 先 生 、 程 張 迎 先 生 、  

陳 兆 陽 先 生 、 陳 珮 明 先 生 、 丁 仕 元 先 生 、 黎 梓 恩 先 生 、  

吳 錦 雄 先 生 、 李 志 宏 先 生 、 勞 越 洲 先 生 、 陳 運 通 先 生 、  

廖 栢 康 先 生 、 黃 文 萱 女 士 、 鄭 仲 恒 先 生 、 雷 啟 榮 先 生 、  

容 溟 舟 先 生 、 麥 梓 健 先 生 、 陸 梓 峂 女 士 、 吳 定 霖 女 士 、  

周 曉 嵐 先 生 、 冼 卓 嵐 先 生 、 鍾 禮 謙 先 生 、 許 立 燊 先 生 、  

衞 慶 祥 先 生 、 盧 德 明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7 6 .  委員一致通過第 7 5 段經修訂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7 7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  

科學園路公廁翻新計劃  

(文件 H E  4 5 / 2 0 2 0 )  

 

  

7 8 .  甄嘉傑先生簡介文件。  

 

  

7 9 .  周曉嵐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公廁內的洗手盆和廁格有不同程 度損壞，而水龍

頭 的 設 計 亦 不 佳 。 他 欲 了 解 洗 手 盆 和 水 龍 頭 會 否 更

換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現時公廁的通風不佳和環 境較暗，希望署方改

善公廁的通風和照明；  

 

( c )  他 欲 了 解 工 程 預 計 何 時 動 工 和 施 工 期 間 會 否 提 供 臨

時廁所供市民使用；  

 

( d )  他表示海濱長廊的另一邊亦將新建 1 個公廁，並詢問

該公廁與科學園路公廁相距多遠；以及  

 

  



( 二十九 ) 

  負責人  

( e )  他 詢 問 署 方 有 否 統 計 該 公 廁 於 平 日 和 公 眾 假 期 的 使

用量和施工期間會否設有指示提供鄰近公廁的資訊。 

 

8 0 .  主席因事暫時離開會議室，由副主席暫代主席職務。  

 

  

8 1 .  容溟舟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翻新前的男廁有 3 個斗式尿廁，而翻新後的斗式

尿廁則並排地設置於貯存房側。他欲了解有關改動的

優點；  

 

( b )  他指翻新後女廁的貯存房設置於座廁側，認為翻新前

的貯存房與座廁有區隔，但翻新後只有一牆之隔。他

詢問有否評估該設計令廁所事務員感染疾病的風險； 

 

( c )  他 詢 問 署 方 有 否 了 解 公 廁 的 使 用 者 為 哪 些 市 民 和 其

使用率，以了解公廁殘舊的原因； 以及  

 

( d )  他 指 過 往 會 在 洗 手 盆 旁 安 裝 檯 位 方 便 父 母 為 嬰 兒 更

換尿片。他詢問是否會於某廁格提供有關設施，供父

母使用。  

 

  

8 2 .  副主席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欲 了 解 長 者 友 善 廁 格 與 嬰 兒 廁 格 是 否 共 用 同 一 廁

格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指翻新後沒有 A t t e n d a n c e  R o o m，只設置貯 存室，

並詢問翻新後是否沒有職員休息室或是另有安 排。  

 

  

8 3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署方曾就公廁使用人流進行 2 次估算。第一次為

去年六月，每天平均使用人數 為 2 3 人，分別為 1 4 名

  



( 三十 ) 

  負責人  

男性和 9 名女性 。平日使用人數為 1 6 人，而周 末則

為 3 9 人。第二次估算於去年 八月二十二日早上十時

至下午三時進行，共有 6 5 名男性和 3 3 名女性使用公

廁，平均每小時有 1 3 名男性和 6  名女性使用。根據

人流統計，該公廁 不用長駐職員清潔，因此署方將事

務員室改為貯存室擺放物資；  

 

( b )  翻新工程於本年十月動工，並預計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

完工。署方會 於工程期間在適當位置設置流動廁所和

指示；  

 

( c )  他表示翻新後重新調整男廁斗式尿廁的位置，可增加

空間安裝方便長者的斗式尿廁；  

 

( d )  由於署方不會安排事務員駐於公廁內，因此女廁的設

計恰當；  

 

( e )  他指是次工程包括改善燈光和通風系統，現有人工樹

脂地台會鋪設防滑地磚和更換牆磚；以及  

 

( f )  他 指 廁 格 內 安 裝 的 嬰 兒 ／ 幼 童 座 椅 是 為 了 方 便 父 母

照 顧 同 行 幼 童 ， 而 廁 所 內 仍 設 有 嬰 兒 更 換 尿 片 的 檯

位。  

 

8 4 .  主席返回會議室，繼續執行主席職務。  

 

  

8 5 .  陳珮明先生表示由於沒有設置事務員室，他欲 了解清潔員

的休息安排。  

 

  

8 6 .  容溟舟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認為貯存室的門向廁格內開啟的設計不理想，並詢

問可否向建築署反映將該門改為向廁格外開啟；以及  

 

  



( 三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( b )  他認為需要為貯存室提供獨立間隔。他表示女廁的 貯

存 室 與 廁 格 只 有 一 牆 之 隔 ， 就 疾 病 控 制 而 言 並 不 理

想。他認為縱然現時因使用量低而不需安排事務員，

但亦需考慮將來有需要安排事務員的情況，保障他們

的健康。  

 

8 7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公廁的通風系統將全面更新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 指 貯 存 室 與 廁 格 並 非 以 隔 板 分 隔 ， 而 是 以 牆 身 分

隔。若將來有需要改建為事務員室，署方會在改善通

風和增加適當設備後才供事務員使用。  

 

  

8 8 .  主席詢問能否修改有關設計。  

 

  

8 9 .  甄嘉傑先生表示該公廁現時未需要安排事務員駐守，因為

數次人流統計顯示只有十多人使用，因此署方可安排其他職員

清潔。  

 

  

9 0 .  容溟舟先生詢問食環署可否人性化地考慮情 況。他認為 署

方須於設計時考慮為事務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 境，並且 應向建

築署反映意見，讓建 築署考慮修改設計，而非有需要時才改動。 

 

  

9 1 .  主席表示希望署方向建築署反映，並重新規劃。  

 

  

9 2 .  主席宣布結束是項議程。  

 

  

9 3 .  主席表示在進入下一項議程前，他欲交 代兩件事項。首先，

他指文化、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有 8 0 萬元的撥款流出，本

委員會欲將該撥款用作抗疫之用。另外，由於早前部門表示 不

能出席特別會議，他會繼續跟進。  

 

 

  



( 三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提問  

 

丘文俊先生提問：沙田區的防疫及檢疫事宜  

(文件 H E  5 0 / 2 0 2 0 )  

 

  

9 4 .  主席表示收到委員反映希望調動議程，先討 論丘文俊先生

的提問。他詢問委員是否同意調動議程。  

 

  

9 5 .  委員一致同意調動議程。  

 

  

9 6 .  丘文俊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部 門 的 回 覆 答 非 所 問 。 他 指 提 問 中 雖 涉 及 個

案，但並非涉及 私隱資料，而是 關 乎防疫。他希 望獲

取有關防疫資訊以協助議員跟進地區的防疫工作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部門的回覆為標準答案，對食衞局和醫管局深

表遺憾。他認為 雖然食衞局和醫管局的員工忙於前線

抗疫工作，但應有職員負責回覆提問等文書工作；  

 

( c )  他 指 部 門 未 有 回 覆 個 案 的 數 目 和 新 界 東 聯 網 的 地 區

防疫工作。在提 問 ( d )中，他欲了 解 涉及疫情爆發的數

個屋邨進行大廈檢測和派發防疫包等 資料。他認為 區

議員職責須就有關措拖和安排提供意見，以改善防疫

措施。惟部門在回覆 中未有提供相關數據。他認為相

關數據有助了解社區爆發，因此十分重要；  

 

( d )  他指提問 ( g )中， 1 個 4 人家庭全部染疫，但 署方 只公

布其中 1 宗個案的資料。他詢問在地區防疫中應 如何

處理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表示不滿意部門的答覆，希望部門重新提交回覆 。 

 

 

  



( 三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9 7 .  容溟舟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恆安邨和欣安邨均有爆發。就欣安邨的 4 宗個

案，署方只表示與本地個案有關連，沒有交代在哪些

情況會安排檢測；  

 

( b )  他指政府表示透過全民檢測發現了交通城個案，但他

認為若有爆發，政府只須為該大廈的相關人士進行檢

測即可，毋須強調全民檢測。他認為問題在於 檢測數

量和人手不足，以及 免檢疫措拖。他認為須為免檢疫

人士檢測，若發現染疫後亦有助追蹤；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由 於 自 己 於 區 議 會 大 會 的 提 問 不 符 合 區 議 會

職能，因此未能提問；  

 

( d )  他表示希望獲取更多檢疫和防疫的資訊，以供市民了

解。他認為全民檢測的成效不彰，若做好檢疫 和防疫

的監控已足夠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對相關部門未能派員出席表示遺憾。他認為區議會

為民意代表，部門須予以尊重。  

 

  

9 8 .  李志宏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認為部門的回覆與早前提問的回覆基本 上相同，沒

有回應問題，不能使市民安心，故認為該份文件沒有

作用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擔心第四波疫情爆發，亦擔心市民在參與普及

社區檢測計劃期間受感染；  

 

( c )  他指提問問及的數據並不涉及個人資料，詢問為何不

可討論。他指由於政 府沒有交代有關數據，因此他 無

法向查詢的市民提供資訊；  

  



( 三十四 ) 

  負責人  

( d )  他詢問民政處如何配合部門的抗疫工作。他欲了解部

門的抗疫工作和有關資訊，但部 門卻未有回覆。因此，

他表示未能向政府反映地區的需要和問題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譴責上述提及的部門，並詢問部門如何解決疫情。 

 

9 9 .  黃浩鋒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認 為 部 門 的 回 覆 反 映 政 府 對 疫 情 的 態 度 和 處 理 方

式。他表示政 府 未有封關，資訊 亦不透明。他認 為第

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爆發無可避 免，而第三波爆發時應

有足夠時間做好預備，但卻錯失機會；  

 

( b )  他 指 提 出 意 見 是 希 望 令 市 民 安 心 ， 才 能 恢 復 經 濟 活

動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表示政府每天均公布全港的數據，卻不能提供沙田

區的數據。  

 

  

1 0 0 .  陳諾恒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有 關 疫 情 的 資 訊 有 如 機 密 ， 縱 然 委 員 多 次 提

問，部門亦不提供資料，而食衞局亦 沒有出席區議會

會議；  

 

( b )  他指今天新增 1 名長者因“ 2 0 1 9 冠狀病毒病”離世，

至今共有 9 9 人。他認為有人須為他們負責；  

 

( c )  他 表 示 政 府 未 向 議 員 和 市 民 交 代 沙 田 確 診 個 案 的 資

訊和防止新一輪疫情爆發的措施。他認為政 府希望疫

情持續，以延長限聚令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表示由疫情嚴峻至疫情放緩，食衞局均表示 不能出

席會議，因此認為委員無需再要求局方出席會議。他

表示歷史會判斷誰對誰錯。  

  



( 三十五 ) 

  負責人  

1 0 1 .  黃 學 禮 先 生 欲 了 解 民 政 處 與 食 衞 局 和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溝

通機制為何。他向民政處職員 查詢，他們表示亦需從網上獲取

確診個案的資料。他指 民政處為負責聯絡的部門，並詢問處方

可否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，以及與相關部門有否聯絡單位，可

否分享相關資訊。他表示陳珮明先生早於疫情開始時已有此提

問，並認為若現時仍未建立溝通機制並不恰當。  

 

  

1 0 2 .  陳珮明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曾與主席去信食衞局局長，邀請部門到區議會

介紹“健康碼”，惟部門不派員解釋有關政策；  

 

( b )  他指本年五月時曾詢問會否為高危群組，如醫護人員

進行病毒檢測，惟政 府當時表示沒有相關安排，現在

卻推行全民檢測。他詢問為何部分入境人士免檢疫，

不用接受病毒檢測；  

 

( c )  他指進入內地省市均須隔離 1 4 天，但香港卻有約三

十多萬人豁免檢疫入境，令病毒有機會傳播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認為自己最有資格表達不滿，因為全港首宗本地確

診個案屬其選區，而且他為首位就相關議題提問的議

員。他表示不認同政務司司長的言論。  

 

  

1 0 3 .  吳錦雄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只 需 留 意 食 環 署 有 否 安 排 清 洗 街 道 即 可 判 斷

區內是否有確診個案。他曾就屋邨個案查詢，但 未能

獲得資料。其後他發現若食環署清洗街道，即代表附

近有確診個案。他曾就個案向民政處和衞生防護中心

查詢，均未能獲取資 訊。他感謝食環署的行動有助他

了解確診個案地點，從而向市 民交代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認為議員在是次疫情中角色被動，政府沒有向議員

提供資訊，均需議員自己發掘。  

  



( 三十六 ) 

  負責人  

1 0 4 .  主席表示民政處早前指容溟舟先生提問的用字不符合《區

議會條例》，故未能提問。丘文俊先生的提問集中於沙田區內，

但部門卻給予涵蓋全港的回覆，他欲向民政處了解原因。  

 

  

1 0 5 .  王婉姍女士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秘 書 處 已 按 既 定 程 序 邀 請 部 門 提 供 書 面 回 覆 和 出 席

會議回答委員的提問，惟部門表示正全力抗疫而未能

出席；  

 

( b )  就回覆未能完全回應委員的提問，處方已向相 關部門

尋求澄清和查詢能否提供更多資 訊，惟部門表示未能

就個別個案提供更多資料；  

 

( c )  她表示處方不能發布未經確實的資訊，以免引 起不必

要的恐慌；  

 

( d )  當 處 方 得 悉 確 診 個 案 資 訊 後 ， 已 盡 快 與 互 助 委 員 會

(互委會 )等組織聯絡，以提供協助；  

 

( e )  處方亦已向相關部門反映議員的意見，部門亦有就意

見提供改善措施，如設立護訊鈴等；以及  

 

( f )  處 方 依 照 區 議 會 的 條 例 釐 定 議 題 是 否 適 合 在 區 議 會

的平台討論。  

 

  

1 0 6 .  吳錦雄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根據民政處的既定程序，處方只負 責詢問部門，若部

門沒有回覆，則作罷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欲了解處方與互委會溝通時，是否已經能夠確認資

訊內容；若是，為何不與議員溝 通。  

 

 

  



( 三十七 ) 

  負責人  

1 0 7 .  陳諾恒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 表 示 因 為 政 府 抗 疫 不 力 而 染 病 離 世 的 市 民 多 為 長

者，並詢問部門如何全力抗疫。他表示全民檢 測的陽

性比率只有 0 . 0 0 1 5 %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表示過去亦曾有建制派議員發表不符合《區議會條

例》的言論，並認為委員所討論的是民生議題，並 非

不符合《區議會條例》。  

 

  

1 0 8 .  丘文俊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認為民政處未能擔任協調各部門的角色。他指當社

區爆發疫情時，議員欲獲取更多資訊協助市民做好防

疫措施，卻無法獲取相關資訊。他表示與居民建立良

好關係，有助了解區內疫情；  

 

( b )  他 希 望 秘 書 處 向 署 方 追 問 提 問 ( d )項 有 關 派 發 和 收 取

防疫包的數量，並認為有關數據影響對疫情的判斷。

他欲了解與防疫有關的數據；  

 

( c )  他表示社區內減少爆發並非政府防疫措施的成效，而

是市民做好個人防疫和前線醫護人員努力的成果；  

 

( d )  他表示會繼續追問提問 ( a )、 ( b )、 ( d )和 ( f )項的事宜，

直至任期完結。他指提問 ( f )項與流行病學有關，該個

案中的 4 宗確診個案分別居於兩個相鄰單位。他亦曾

就個案電郵通知衞生防護中心，以提供流行病學 的資

訊。他希望以此 為案例，由專 業 人士提供建議，做好

防疫工作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表示會繼續追問相關問題，並接受以書面形式提供

有關資訊。  

 

  

1 0 9 .  主 席 向 丘 文 俊 先 生 釐 清 欲 追 問 的 提 問 是 否 ( a )項 至 ( d )項 和   



( 三十八 ) 

  負責人  

( f )項。丘文俊先生 表示同意。主席請秘書處去信有關部門。  

 

1 1 0 .  丘文俊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確診數字回落全因市民做好個人防疫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認為區議員補足了政府的工作。颱風山竹襲港時，

他們需要協助鋸樹，現時又成為疫情的資訊中心，通

知區內居民有關情況。他希望政府改善有關工作。  

 

  

1 1 1 .  容溟舟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曾於上次會議提出臨時動議，要 求部門提供資料

文件，但食衞局仍未提供回覆。他表示理解委員的 憤

怒和無奈；  

 

( b )  他指於環境方面，衞環會有食環署和環保署的代表，

卻 沒 有 衞 生 署 和 醫 管 局 的 代 表 。 他 詢 問 如 何 有 效 溝

通。他指市 民的怨氣日益加增，“全民檢測＂和“健

康碼＂等政策亦不獲支持。他指區議員乃反映基層市

民的意見，但政府未有聆聽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希望嚴正跟進食衞局的回覆，詢問主席和副主席會

否去信追問有關回覆，並要 求部門於下次會議起提交

相關文件。  

 

  

1 1 2 .  主席表示會處理，指政府部門就相類似的提問 以相類似的

內容回覆，選擇繼續與委員做筆友。他承諾會繼續努力。  

 

  

1 1 3 .  李志宏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擔憂全民檢疫會引致第四波疫情爆發。他指於

屯 門 兆 麟 檢 測 中 心 ， 副 隊 長 要 求 採 樣 員 重 用 防 護 裝

備，而該檢測中心卻檢驗出確診個案。他擔心會發生

社區爆發。他指將會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政府擱置全民

  



( 三十九 ) 

  負責人  

檢測計劃；以及  

 

( b )  他詢問檢測中心的換氣頻率，採樣員是否需要每次採

樣後更換防護裝備和如何確保妥善處理垃圾。  

 

1 1 4 .  丘文俊先生詢問是否除醫管局外，食衞局和衞生署均沒有

派員出席本屆衞環會會議。他希望民政處協助了解情況。他詢

問 主 席 會 否 詢 問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， 相 關 部 門 不 出 席 會 議 是 否 失

職。  

 

  

1 1 5 .  主席指過去衞生署有常設代表，食衞局亦有派員出席會議

回覆委員的詢問。他表示會去信公務員事務局。  

 

  

1 1 6 .  王婉姍女士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她表示秘書處已備悉委員就追問部門回覆的意見，並

會向有關部門反映；以及  

 

( b )  她指各部門有不同分工。衞生署在得悉確診個案後，

會 聯 絡 相 關 部 門 ， 而 民 政 處 則 負 責 聯 絡 互 委 會 等 組

織，期望以最快的速度聯絡相關單位。  

 

  

1 1 7 .  主席表示衞環會為本屆開會次數最多的委員會，就政 府表

示區議會政治化，他表示不認同和遺 憾。  

 

  

1 1 8 .  主席同意處理李志宏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，並詢問委員是

否同意處理。  

 

  

1 1 9 .  委員同意處理李志宏先生提出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1 2 0 .  主 席 表 示 秘 書 處 提 醒 動 議 使 用 傳 染 病 的 正 名 “ 2 0 1 9 冠 狀

病毒病＂。  

 

  

1 2 1 .  李志宏先生詢問修訂用字有何意義，並表示若須修改用字   



( 四十 ) 

  負責人  

才能處理，他願意修改。他同意增加 “ 2 0 1 9 冠狀病毒病＂。  

 

1 2 2 .  李志宏先生提出以下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背景：  

現時香港政府正推行全民化驗計畫，然而，全民 化驗計畫

並不能令香港免於 2 0 1 9 冠狀病毒病俗稱：武漢肺炎之苦，

計畫更有可能引致第四波爆發，例如屯門兆麟化驗中心採

樣員需要重用面罩保護衣，將隨時引致社區大爆發。  

 

故此  

 

動議：沙田區議 會衞生及環境委員會要求立即暫停及擱置

全民化驗計畫。”  

 

黃 浩 鋒 先 生 、 衞 慶 祥 先 生 、 許 立 燊 先 生 、 鍾 禮 謙 先 生 、  

吳 定 霖 女 士 、 周 曉 嵐 先 生 、 麥 梓 健 先 生 、 雷 啟 榮 先 生 、  

廖 栢 康 先 生 、 李 世 鴻 先 生 、 丁 仕 元 先 生 、 勞 越 洲 先 生 、  

張 慶 樺 先 生 、 黎 梓 恩 先 生 、 陳 運 通 先 生 、 陳 諾 恒 先 生 、  

石 威 廉 先 生 、 丘 文 俊 先 生 、 陳 珮 明 先 生 、 容 溟 舟 先 生 、  

吳 錦 雄 先 生 和 議 。  

 

  

1 2 3 .  委員一致通過第 1 2 2 段的臨時動議。  

 

  

1 2 4 .  主席宣布結束這項議程。  

 

  

周曉嵐先生提問：沙田區內鄉郊地方垃圾收集及廢物回收事宜  

(文件 H E  4 6 / 2 0 2 0 )  

 

  

1 2 5 .  周曉嵐先生詢問主席會否安排續會討論餘下的提問。  

 

  

1 2 6 .  主席表示沒有意見，若委員人數足夠，會議可以繼續；若

委員希望安排續會處理亦可。他表示由於會議室已清潔，他認

為會議可以繼續。  

  



( 四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1 2 7 .  周曉嵐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提問源於 3 0 間新落成的九肚村村屋造成大量入

伙廢物，由於沒有收集垃圾的地方，垃圾堆積在 2 4 0

公升的垃圾桶附近。清潔人員須親自將垃圾搬運至鄰

近垃圾站，該路途遙遠顛簸。直至最近才安排垃圾車

收集該處垃圾，提高效率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增設垃圾桶會考慮需求和附近市民的意見。若

有 市 民 反 對 或 通 道 情 況 不 佳 ， 會 加 重 前 線 員 工 的 負

荷。他詢問署方 會如何處理新增垃圾桶和應對人口增

長，以及有何指標和規劃；  

 

( c )  他指環保署曾表示礙於在鄉郊回收有困難，每星 期只

能收集回收物品 1 次。當回收箱 已滿，村民回收的意

欲亦會減低；  

 

( d )  他 詢 問 漁 護 署 和 食 環 署 何 時 會 全 面 推 廣 防 止 滋 擾 垃

圾桶和廢屑箱計劃。他欲了解漁護署在防止野生動物

滋擾上的角色為何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希望署方解釋鄉郊垃圾的回收和處理。  

 

  

1 2 8 .  廖栢康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認為收集垃圾的地方不理想。大型垃圾桶的底部較

易 破 損 ， 流 出 的 廚 餘 汁 液 會 吸 引 野 生 動 物 和 發 出 異

味，導致環境衞生問題；  

 

( b )  他指署方並非於垃圾站擺放垃圾桶，或會阻礙行人。

此外，因沒有水喉等設備而未能清洗地方，去除異味

和 清 除 地 上 的 垃 圾 。 他 請 署 方 考 慮 放 置 腳 踏 式 垃 圾

桶，同時安排清潔有關位置。他明白 該垃圾桶位置較

偏遠，較難安排，但仍希望署方處理；  

 

  



( 四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( c )  他指鄉村較少三色回收箱收集可回收廢物。他指 配合

現時減廢政策，希望署方研究於鄉村放置玻璃樽回收

箱、充電池回收箱和三色回收箱以減廢； 以及  

 

( d )  他指坊間有機構回收其他物品，如紙包 飲品包裝，將

其再造成衞生紙。他希 望署方與 相關政策局研究制定

多面向的回收政策，以減輕堆填區的負荷。  

 

1 2 9 .  李世鴻先生表示本年農曆年初，多次收到市民投訴大圍愉

景 花 園 對 外 有 野 豬 翻 找 垃 圾 桶 。 他 指 或 許 漁 護 署 對 野 豬 的 捕

捉、絕育、放回等措 施有效，故最近沒有發現野豬滋擾的情況。

他指漁護署曾表示會與食環署溝通，更換腳踏式垃 圾桶。他欲

了解有關跟進工作。  

 

  

1 3 0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村屋落成初期難以預計垃圾量，村屋屋苑設計

時亦未有垃圾站的規劃。他表示九肚村的個案，初期

因道路條件垃圾車未能駛入，垃圾桶須由食環署職員

以人力運送到附近垃圾站。目前已安排適當 的位置放

置垃圾桶。署方會密切留意情況，繼續根據實際需要

安排垃圾收集，針對違例亂拋垃圾人士，會按情況 進

行衞生教育或執法工作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署方會按需要安排人手跟進清洗桶站的工作 ；

以及  

 

( c )  鄉村桶站一般放置垃圾桶的空間較少，因此，擺放垃

圾桶後難以再放置環保收集箱，署方亦 較難處理箱中

的回收品。  

 

  

1 3 1 .  吳毅文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沙田區內部分鄉村較偏遠，令回收更具挑戰。署方已

設立外展隊，到區內鄉村溝 通，聽取村 民就廢物回收

  



( 四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安 排 的 意 見 和 了 解 其 需 要 ， 並 按 照 鄉 村 情 況 提 出 建

議；  

 

( b )  署方會教育村民回收箱的使用 方法和推廣潔淨回收；

以及  

 

( c )  他表示會將增加回收物品的建議轉達相關部門，以供

考慮和檢視現行政策。  

 

1 3 2 .  漁 護 署濕 地及 動物 護 理主 任 (特別 職 務 1 )陳寶琳 女 士 指 ，

鄉村垃圾桶的研究已完成實地測試，待承辦商提供評估報 告和

設 計 圖後 ，會 供相 關 持份 者 (如食 環 署 )考慮 ，按 實 際情 況製 造

和放置垃圾桶於合適地方。  

 

  

1 3 3 .  漁 護 署 濕 地 及 動 物 護 理 主 任 (特 別 職 務 3 )林 詩 淇 女 士 表

示，就野豬於愉景花園翻找垃圾箱事宜，署方一直 致力減少野

豬，包括根治餵飼野豬的問題。她表示最近野豬數 量亦受控。  

 

  

1 3 4 .  廖栢康先生表示，因近日盂蘭節的祭祀活動，市民於 路旁

遺留食物。他表示收到區內市 民投訴指野豬滋擾增加，並希望

漁護署協助跟進。  

 

  

1 3 5 .  李世鴻先生表示，早年於會上曾討論向回收商提供補貼處

理回收膠樽，以提升回收量。他欲了解有關計劃的進 展。  

 

  

1 3 6 .  吳毅文先生表示署方會盡量將回收物品循 環再造。有關補

貼計劃現時未有相關資料，他表示政 策上支持循環再造回收物

品。  

 

  

1 3 7 .  主席宣布結束這項議程。  

 

  

吳定霖女士提問：有關美田路、積輝街一帶商戶違規問題  

(文件 H E  4 7 / 2 0 2 0 )  

 

  



( 四十四 ) 

  負責人  

1 3 8 .  吳定霖女士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她 表 示 美 田 路 和 積 輝 街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已 存 在 近 1 0

年。她感謝食環 署代表與她巡視。她表示自上任 以來，

情況一直非常惡劣，但於路旁放置發泡 膠箱的情況最

近有所減少；  

 

( b )  她指於上落貨的時段，街上放置了許多盛載貨物的發

泡膠箱。署方表示會張貼警告，若物主 沒有在限期內

將物品移走，署方將會移走物 品。她欲了解該限 期為

多久，以及若通 宵擺放，署方是 否可以移走貨物。她

詢問哪個部門負責執法；  

 

( c )  她表示與食環署職員巡視時，署方表示當行人須繞 道

而行時才可充公其貨物，但她認為有條 例可容許職員

執法；  

 

( d )  她認為票控並沒有阻嚇作用，商戶表 示遭票控後仍有

盈利，因此不怕票控；  

 

( e )  她認為上午九時正是上班上學時間，商戶因補貨而阻

礙市民並不合理；  

 

( f )  她 指 商 戶 佔 用 行 車 線 停 泊 車 輛 販 賣 魚 類 的 行 為 無 法

無天，她與助理巡視時亦不見有執法行動；  

 

( g )  她 詢 問 署 方 可 根 據 哪 條 法 例 充 公 擺 放 在 店 鋪 外 的 貨

物。她指商戶佔用店鋪外約 3 呎位置，並詢問署方如

何處理和執法；  

 

( h )  她表示珀玥的居民放置水馬阻止商戶阻礙消防通道，

故商戶將發泡膠箱放置在金輝花園的消防 通道外，構

成危險；以及  

 

( i )  她詢問就上述問題，署方 如何阻止違法行為和加強執

  



( 四十五 ) 

  負責人  

法，以及街市開幕後能否紓緩有關情況。  

 

1 3 9 .  李世鴻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曾就美田路一帶商戶佔路、違例擺賣、噪音等環境

衞生問題去信民政處，希 望統籌各部門處理。他亦建

議民政處與相關法團聯絡，以處理問題。他指該 位置

涉及公共和私人土地，因此難以處理。他表示食環署

職員執法時亦曾被商戶襲擊；  

 

( b )  他表示因有食環署人員清潔，情況略有改善，惟因商

鋪較晚關門，翌日早上亦會發現遍地垃圾。他指有菜

檔於晚間上落貨時佔據道路。他欲了解相 關部門有何

辦 法 減 少 有 關 情 況 ， 避 免 商 戶 佔 用 公 共 空 間 放 置 貨

物；  

 

( c )  他希望食環署職員能向市民解釋其處理和執法行動，

避免市民誤會職員不就有關情況採取行動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認為商戶佔用公共空間的問題須由各部 門處理，民

政處責無旁貸。他表示部門有採 取行動，但成效 不彰。 

 

  

1 4 0 .  勞越洲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指葵青區議會亦曾討論相關議題；  

 

( b )  他 表 示 食 環 署 的 外 判 商 會 協 助 商 販 清 理 貨 物 和 拾 取

物品回收和變賣，他估計食環署未必知悉有關情 況； 

 

( c )  他表示商戶佔路問題持續多年，日益嚴重。每天 早上，

街道上有大量垃圾無人處理；  

 

( d )  他認為有關情況須跨部門處理；以及  

 

( e )  他欲了解食環署有否更嚴厲的措施處理問題。  

 

  



( 四十六 ) 

  負責人  

1 4 1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食環署的重點工作包括管理小販和清理街道，亦會在

跨部門行動中處理店鋪阻街問題；  

 

( b )  在小販管理方面，若署方發 現非法販賣情況，可根 據

香港法例第 1 3 2 章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檢控小販

和充公其貨物；  

 

( c )  若有商戶把雜物放置於行人路而 不處理，阻礙街道清

掃工作，署方可發出 “移走障礙物通知書＂，要求商

戶在 4 小時內清走障礙物，否則署方會清走物 品；  

 

( d )  執法人員若搜集得足夠證據，證明有關店鋪的物品對

行人通道造成阻礙，署方會根 據香港法例第 2 2 8 章《簡

易程序治罪條例》第 4 A 條處理，由執法人員向有關

人 士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若 發 現 有 人 進 行 非 法 販

賣，執法人員可拘捕有關人士及 充公有關貨物；以及  

 

( e )  署方容許商戶在合理的時間上落貨物，若商戶蓄意佔

用公共空間，會根據上述法例適當執法。  

 

  

1 4 2 .  朱錦嫦女士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她表示就美田路及積輝街一帶的情況，地政處曾於本

年八月作實地視察，發現有部份商戶佔用店舖以外的

地方作擺放物品或日常運作用途 ；以及  

 

( b )  她認為聯合行動為較有效的方法，不過如店鋪阻街涉

及在未批租土地上豎建的混凝土平台、斜道等 較為永

久性的違例構築物，地政處可 考慮根據相關條例提出

檢控。  

 

  

1 4 3 .  香港消防處田心消防局局長甄自成先生表示，處方已於本

年七月和八月到珀玥和金輝花園巡 查，發現有 人擺放發泡膠箱

  



( 四十七 ) 

  負責人  

和雜物於金輝花園商戶門外的行人路和後巷。由於雜物擺放的

位置並非走火通道，故未有違反《消防條例》。  

 

1 4 4 .  李世鴻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民政處有責任統籌各部門；  

 

( b )  他曾詢問食環署能否安排人手於夜間處理問題，惟署

方表示難以安排。他詢問社會是否容許商戶長時 間霸

佔公共空間。他擔心長時 間放置蔬菜等貨物會造成 食

物安全風險；以及  

 

( c )  他表示大量貨物長時間放置街上會阻塞街道，他詢問

跨部門合作可否處理。他認為行動須有阻嚇作用 。  

 

  

1 4 5 .  吳定霖女士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署方表示若商戶於行人路擺放貨物多於 4 小時後 便會

清走，但商戶 卻會通宵擺放貨物。她詢問署方夜間能

否 安 排 人 手 清 除 貨 物 。 商 戶 曾 表 示 票 控 不 具 阻 嚇 作

用，她認為只有充公貨物才具阻嚇性；  

 

( b )  她指商戶於夜間亦會將貨物放置於私人地界外，長期

佔用行人路。她表示曾向署方提供相 片作證據，以供

參考；  

 

( c )  她詢問為何難以對佔用行車路的賣魚商戶執法，並認

為不充公商戶貨物難以解決問題；  

 

( d )  康文署曾表示樹木生長不理想，只是樹種較粗生而未

枯萎。她指商戶 排放的污水、菜渣等均堆 積在樹木的

泥土上，並詢問環保署會否關注情況；  

 

( e )  她曾詢問食環署人員為何協 助清理發泡膠箱，該 人員

回答說會把發泡膠箱回收變賣。她詢問食環署是否容

  



( 四十八 ) 

  負責人  

許這類行為；以及  

 

( f )  她詢問為何縱容商戶的擾民行為。  

 

1 4 6 .  王婉姍女士回覆指，民政處願意就複 雜個案進行跨部門協

作，但由於個案或會牽 涉不同部門，處方須掌 握足夠的資料以

便統籌行動。處方會研究如何採取更有效行動。  

 

  

1 4 7 .  主席希望於地管會處理有關議題。  

 

  

1 4 8 .  朱錦嫦女士回覆指，店鋪約 3 . 5 米外的範圍屬私人土地，

從土地管制角度而言，處方須確認擺放物品的位置是屬於私人

土地或是政府土地。若屬公共地方，她 表示透過其他部門進行

執法可能會更有效率 。  

 

  

1 4 9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表示食環署的重點工作包括管理小販和清理街道，

亦會在跨部門行動中處理店鋪阻街問題。晚間並非店

鋪營業時間，而署方的潔 淨工作亦已完結，執法上有

限制；以及  

 

( b )  就有人員收集發泡膠箱事宜，署方會 跟據承辦商合約

追究，若提供的 服 務不符合署方要求，將懲處承 辦商。 

 

  

1 5 0 .  康文署沙田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李浩然先生表示有關樹木

整體生長正常，沒有發現因泥土污染所致的異常生長。  

 

  

1 5 1 .  吳定霖女士表示署方指晚間執法困 難，是否默許商戶佔用

公共地方擺放貨物的行為。她詢問有何折 衷辦法解決。  

 

  

1 5 2 .  李 世 鴻 先 生 對 警 務 處 就 違 例 泊 車 告 票 的 數 據 所 作 的 回 覆

存疑。他曾收到對積輝街販賣魚類車輛的投訴，亦就此多次報

警，但未曾見警 方票控。他指 七 月後，警方早上 和晚上檢控 違

例泊車較頻密。他希望秘書處與警方釐清有關數字。  

  



( 四十九 ) 

  負責人  

1 5 3 .  甄嘉傑先生表示，若商戶違法，署方會依 據有關法例執法。

食環署的主要工作為保持環 境衞生和管理小販，在跨部門行動

中會對阻礙街道的店鋪執法。晚間並非店鋪營業時間，而署方

的潔淨工作亦已完結，執法上有限制。  

 

  

1 5 4 .  主席表示會在稍後的地管會會議向專員提出有關議題，並

宣布結束這項議程。  

 

  

李世鴻先生提問：大圍垃圾收集和食肆廚餘收集事宜  

(文件 H E  4 8 / 2 0 2 0 )  

 

  

1 5 5 .  李世鴻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認為部門的書面回覆未能回應他的提問 ；  

 

( b )  就提問 ( b )項，他詢問被檢控人士將食肆廚餘棄置於垃

圾收集站外的情況，但回覆卻指署方曾 檢控 1 名違例

放置垃圾於積輝街垃圾收集站外的人士，與他的提問

無關。他表 示提問所涉的該名人士曾向他求助，表示

在 棄 置 紙 皮 時 因 協 助 他 人 處 理 棄 置 物 品 而 把 紙 皮 暫

放在路旁，就這樣被票控了；  

 

( c )  他 指 曾 與 食 環 署 的 職 員 到 大 圍 的 後 巷 視 察 並 發 現 食

環署的 6 6 0 公升垃圾桶。他不明白為何署方回覆指 沒

有發現；  

 

( d )  他 指 提 問 ( b )項 和 ( c )項 並 非 他 提 問 的 重 點 。 他 認 為 單

以罰則形式難以解決社區問題，重點在於社區設 施和

垃圾收集的配套，並指現時垃圾站不勝負荷。他指提

問 ( a )項 和 ( d )項 為 提 問 的 重 點 。 他 欲 了 解 環 保 署 在 商

業機構的廚餘回收議題上有何計劃，以減少食肆的廚

餘和垃圾；  

 

( e )  他曾向食環署人員反映商戶在垃圾收集站關閉後，將

垃圾棄置在路旁，署方人員表示會勸諭或檢控。他表

  



( 五十 ) 

  負責人  

示 收 到 投 訴 指 積 輝 街 垃 圾 站 外 的 行 人 道 放 置 了 許 多

廚餘垃圾，情況 未改善。他認為 署方未就此提出檢控；

以及  

 

( f )  他指商戶在晚間於積輝街垃 圾站棄置大量垃圾，垃圾

被吹至大圍道，造成環境衞生問題。  

 

1 5 6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食環署的垃圾站會容許商戶 棄置小量垃圾。處理大量

商 業 垃 圾 的 營 辦 商 有 責 任 安 排 垃 圾 收 集 及 運 送 至 堆

填區處理。任何人士若把垃圾棄置在垃圾站外即屬違

法，會被檢控。署方已安排人手加強檢控胡亂棄置商

業垃圾的人士；以及  

 

( b )  於 本 年 底 ， 署 方 會 把 網 絡 攝 錄 機 移 至 積 輝 街 垃 圾 站

外，以加 強阻嚇力。署方亦會增派便衣 和制服人員於

深宵採取特別行動處理相關的衞生問題。  

 

  

1 5 7 .  主席詢問署方會否邀請李世鴻先生視察有關行動。甄嘉傑

先生表示可作安排。  

 

  

1 5 8 .  吳 毅 文 先 生 指 ， 署 方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開 始 廚 餘 收 集 先 導 計

劃，研究由政府 收集廚餘的可行性。第一期計劃 已完結，沙田

區有 1 間機構參與，配合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廚餘。

計劃初見成效，將於本年年底推行第二階 段先導計劃，會邀請

公營和商營機構參與，沙田區將有 2 2 間機構參與，廚餘將運

送到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處理，轉 廢為能。長遠而 言，希望能逐

步發展有關配套，除公 營和商營機構的廚餘外，亦能處理家居

廚餘。  

 

  

1 5 9 .  李世鴻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據食環署表示，商戶的廚 餘垃圾不應棄置於積輝街垃

  



( 五十一 ) 

  負責人  

圾站，若食環署 發 現該情況，為 何不處理和阻止；以

及  

 

( b )  他詢問食肆應如何正確處理廚餘。  

 

1 6 0 .  主席表示，食環署的書面回覆指 如發現食肆佔用後巷公眾

地方，署 方會轉介個案予地政處跟進，惟地政處剛才卻表示只

會處理有關建築物，並不會處理垃 圾桶問題。他欲了 解如何處

理和跟進此情況。  

 

  

1 6 1 .  甄嘉傑先生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食環署的垃圾站會容許商戶 棄置小量垃圾。處理大量

商 業 垃 圾 的 營 辦 商 有 責 任 安 排 垃 圾 收 集 及 運 送 至 堆

填區處理。任何人士若把垃圾棄置在垃圾站外即屬違

法，會被檢控；以及  

 

( b )  就跟進垃圾桶佔用公眾地方而言，署方 會與地政處釐

清有關位置屬公眾或私人地方，再作處理。  

 

  

1 6 2 .  李 世 鴻 先 生 表 示 “ 街 仔 ” 每 晚 均 為 大 圍 區 的 食 肆 處 理 廚

餘。他欲了解食環署會如何處理，會否要 求食肆不將廚 餘垃圾

轉交“街仔”處理，以致“街仔”不會在大圍處理有關工作。  

 

  

1 6 3 .  甄嘉傑先生回覆指，署方會與食肆和廚餘收集人士溝通，

了解及改進其運作模式，尋求改善衞生情況的方案。有關情 況

須再探討和跟進。  

 

  

1 6 4 .  主席請食環署於會後與李世鴻先生跟進。  

 

  

1 6 5 .  主席宣布結束這項議程。  

 

  

勞越洲先生提問：牛皮沙新村 3 1 號對出政府土地去水渠堵塞

及遺失渠蓋事宜  

(文件 H E  4 9 / 2 0 2 0 )  

  



( 五十二 ) 

  負責人  

1 6 6 .  勞越洲先生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
( a )  他感謝地政處積極配合處理問題；  

 

( b )  他詢問建築署會如何跟進善後和維修工作，以及何時

能去除渠中的污泥，確保渠道能 夠去水；  

 

( c )  地政處已提交重鋪遺失渠蓋的撥款申請。他指牛皮沙

新村亦有不少地方遺失渠蓋，並詢問建築處何時會全

面檢視村內遺失渠蓋的情況，以 及安排補上渠蓋，以

確保居民出入安全和渠道去水正常；以及  

 

( d )  他指民政處表示相關部門不存在矛盾和不協調，認為

民政處對事情不了解。他指相 關部門沒有適時提供協

助。地政處把個 案轉介至建 築署，建築署表示該 土地

上有非法工程，請地政處要 求村民移除有關工程後才

能跟進渠蓋事宜，但地政處 卻無 法找出涉事者。他認

為建築署不願意處理，拖 延至今 才跟進事件，而 民政

處則有責任協調部門間的矛盾。  

 

  

1 6 7 .  朱錦嫦女士回覆指，地政處於本年三月下旬接獲勞議員的

查詢後已於四月二曰與勞議員作實地視察，並同步把個案轉介

予建築署跟進。為配合建築署的維修工程，處方已於九月四日

在現場張貼告示，稍後會聯同建築署展開相關的維修工程包括

把渠道中的混凝土清理及重鋪渠蓋。  

 

  

1 6 8 .  建築署物業事務經理 /沙田東朱漫鈴女士的回覆綜合如下： 

 

( a )  建築署已於本年八月底重鋪渠 蓋；以及  

 

( b )  就污泥堵塞渠道的事宜，署方收到地政處的轉介後，

已於本年五月實地視察，發現 牛皮沙新村 3 1 號對出

政府土地被人用混凝土灌漿填平用作停泊車輛，混凝

土溢流至鄰近的排水渠，引致堵 塞渠道。署方已 向地

政處轉達，地政處表示會安 排清理非法溢流的混凝土

  



( 五十三 ) 

  負責人  

灌漿，署方亦會協助善後工作，以解決積水問題。  

 

1 6 9 .  王婉姍女士回覆指，民政處得悉事 件後已積極向有關部門

跟進和了解，並向村代表反映，讓村民能知悉事件的進度。  

 

  

1 7 0 .  勞越洲先生表示村內有不少去水渠欠缺渠蓋。根據地政處

和建築署的程序，建築署須安排重鋪渠 蓋。他欲了解建 築署何

時會檢視村內欠缺渠蓋的情況，並重新裝 置。他澄清指渠蓋為

一般長型的去水渠蓋。  

 

  

1 7 1 .  主席表示非法傾倒混凝土屬違法，並詢問當發現渠 道被非

法混凝土堵塞後，有否轉介警方跟進。  

 

  

1 7 2 .  朱漫鈴女士回覆指，署方已就排水渠加裝渠 蓋估價並提交

至地政處，待地政處安排撥款申請後，署方便可安排 實施工程。 

 

  

1 7 3 .  勞越洲先生表示村內有不同的去水渠。他欲了解署方能否

於村內其他位置安排重置渠蓋，以及將於何時安排。  

 

  

1 7 4 .  朱漫鈴女士回覆指原本的渠道設計並 無渠蓋，若需加裝渠

蓋，須由地政處統籌並向建築署申請撥款，以安排加裝工程。  

 

  

1 7 5 .  主席請建築署和地政處於會後與 勞越洲先生聯絡跟進。  

 

  

1 7 6 .  主席宣布結束這項議程。  

 

  

資料文件  

 

二零二零年沙田區滅蚊運動 (第三期 )  

(文件 H E  5 1 / 2 0 2 0 )  

 

沙 田 區環 境衞 生服 務 統計 概覽 (截 至 二零 二零 年七 月 三十 一日 )  

(文件 H E  5 2 / 2 0 2 0 )  

 

  



( 五十四 ) 

  負責人  

1 7 7 .  委員備悉上述文件。  

 

  

下次會議 日期    

   

1 7 8 .  下 次 會議 定於 二零 二 零年 十一 月三 日 (星 期二 )下午 二 時 三

十分舉行。  

  

   

1 7 9 .  會議於下午八時零七分結束。    

   

 

 

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4 0  

 

二零二零年十月  

 

 


